
人员类别 发放类别 发放类别说明 报账所需附件

奖励绩效

单位根据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，结合有关考核
制度和结果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等。（例如，使
用校级预算经费、单位创收留存经费或外来专项经
费，根据国家及学校政策规定申报的校内教职工的
其他收入。）

1.根据本单位薪酬分配方案发放本单位人员绩效时不需填写说明
表；
2.发放其他内容时需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
》。

年薪特支人才项目薪酬
用于人事处等归口管理部门申报“年薪制薪酬及绩
效”、“特支计划绩效”以及“人才项目奖励”。

职能部门根据管理办法进行申报，不需要另外填写说明表。

高端代表性成果奖励
用于各单位根据归口管理部门（人事处）下拨的经
费及相关要求，申报取得业绩的团队或个人的奖励
。

根据归口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申报，附上管理部门批复的人员范围
和发放标准。

培训讲课指导费
用于申报在境内举办、对外提供或承接社会服务等
各类培训所发生的师资授课费、教学指导费等直接
成本支出。

1.根据相应的培训管理办法提供相关附件（例如：培训通知、培训
预算、参训人员签到表等）；
2.同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会议人员费
用于申报筹办各类会议且列入会议费预算的人员费
。

1.根据会议费管理办法提供相关附件：会议通知（由单位举办或以
学校名义举办的会议还应提供会议审批材料）、已填写完整的《华
南师范大学会议费用预算决算表》、委托办会需提供委托协议（合
同）、会议签到表或打印的电子签到表、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需提
供广东省外办等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办会的文件；
2.同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专家咨询费
用于申报专项经费预算中列支咨询子预算的专家咨
询费。

稿酬
用于申报教职工因其作品以图书、报刊形式公开出
版、发表而取得的收入。

一次性绩效-单独计税优
惠

用于申报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，
须依据国家实时政策，在规定时间内作一次性申报
。该类别单独计税，不并入综合所得，各单位结合
本单位薪酬分配方案确定发放金额。

根据使用的经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附件。

奖学金
用于研究生院和学生处等部门按照国家政策申报的
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等。

助学金
用于研究生院和学生处等部门按照国家政策申报的
国家助学金及困难补助等。

奖助勤
学校各类配套资金用于校内学生奖助学金、勤工助
学等。

1.使用各类学校配套资金发放校内学生奖助学金时，附上相关发放
依据；
2.发放勤工助学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
。

学生劳务费或科研绩效
财政专项经费、科研专项经费用于申报学生劳务或
科研绩效。

1.发放科研绩效时无需填写说明表；
2.发放劳务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培训讲课指导费
用于申报在境内举办、对外提供或承接社会服务等
各类培训所直接发生的师资授课费、教学指导费等
直接成本支出。

1.根据相应的培训管理办法提供相关附件（例如：培训通知、培训
预算，参训人员签到表等）
2.同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会议劳务费
用于申报筹办各类会议且列入会议费预算的人员费
。

1.根据会议费管理办法提供相关附件：会议通知（由单位举办或以
学校名义举办的会议还应提供会议审批材料）、已填写完整的《华
南师范大学会议费用预算决算表》、委托办会需提供委托协议（合
同）、会议签到表或打印的电子签到表、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需提
供广东省外办等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办会的文件；
2.同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专家咨询费
用于申报专项经费预算中列支咨询子预算的咨询费
。

稿酬
用于申报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、报刊形式出版、发
表而取得的收入。

外籍劳务费或科研绩效
用于所属非中国居民的校外人员（与华师没有劳动
雇佣关系的外籍非居民）在校内从事各种劳务所取
得的报酬或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绩效奖励。

劳务费或科研绩效
用于所属中国居民的校外人员（与华师没有劳动雇
佣关系的中国居民）在校内从事各种劳务所取得的
报酬或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绩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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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汇总说明表

科研绩效或劳务费

1、使用科研经费申报参与项目研究的人员奖励绩效
或临聘人员的劳务费。（在编及参编人员发放科研
绩效；聘用人员和退休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发放科研
绩效或劳务。）
2、使用财政专项经费的“劳务费”子预算发放的临
聘人员劳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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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研究生院及学生处等部门根据国家政策以及相关发放依据进行申
报，不需要另外附说明表。

1.发放科研绩效时无需填写说明表；
2.发放劳务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1、发放科研绩效：无需填写说明表；
2、给聘用人员或退休人员发放劳务费时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其他个
人收入发放说明表》。


